
《泰州市城市管理微执法实施办法（公开
征求意见稿）》解读

一、修订背景
原《泰州市城市管理微执法试行办法》（泰城管发〔2021〕27号）已实施四年，清单中的部分依据因上位法调整需要重新梳理。为持续推进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行为查处的快速化、精准化和规范化，进一步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管理执法服务水平，有必要修订出台《泰州市城市管理微执法实施办法》，对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以及首违不罚适用情形进一步予以明确和规范。
二、修订依据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泰州市文明行为条例》、《泰州市绿化条例》、《泰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泰州市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办法》、《泰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
三、主要内容
一是进一步明确初次违法概念。《办法》规定微执法是指对城市及管理领域影响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和市民出行安全的轻微违法行为，实行首违不罚的查处制度。明确初次违法是指同一城管部门在其管辖区域内发现的，同一当事人在6个月内初次实施微执法清单范围内的违法行为。
二是进一步完善微执法清单内容。对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权力清单，此次城市管理微执法清单由原来的10项优化调整成16项。明确擅自占用道路在货运车辆上兜售物品、随地吐痰、乱倒污水、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放等违法行为适用首违不罚的情形，推动城市管理轻微违法行为查处的快速化、精准化和规范化。
